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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编号：
	I1301000075902240001G01

	招标内容：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卷烟干线运输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卷烟干线运输服务项目已由 / 以 /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2.1.1项目名称：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卷烟干线运输服务项目。 2.1.2项目地点：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邯郸市幸福大街530号。 2.1.3资金来源：自筹资金。本项目最高限价169.02万元。 2.1.4服务周期: 1年。
2.2招标范围：投标人须按照工作需要配备运输车辆以及驾驶人员，根据每天卷烟销售数量，将大名、魏县、曲周、涉县四个卷烟对接点或其它临时对接点的全部卷烟由配送中心仓库按时装卸运输到位，运输车辆需能装卸笼车，笼车尺寸为：（长*宽*高1100mm*1000mm*1980mm），到达卷烟对接点的时间不晚于当日早8点。投标人负责配送车辆的日常管理，其车辆燃油、维修、车辆保险、货物保险、路桥等一切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3.1.1资质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普通货物装卸），并在人员、资金、设备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并满足招标人实际需求;2.投标人须按照工作需要具备箱式运输车辆以及装卸运输人员，箱式运输车辆需能装卸笼车，笼车尺寸为：（长*宽*高1100mm*1000mm*1980mm），装卸运输人员须持有与驾驶车辆车型相符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等相关证件，持有国家准驾车型相关资格证；3.投标人具有专业的车辆运营及驾驶人员和货物运输服务人员管理经验和能力；
3.1.2信誉要求:（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2）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供应商近3年内不存在行贿行为记录；供应商应未被列入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北省公司、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不良行为供应商；（4）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自投标截止之日止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纪记录（格式自拟，投标文件中需提供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承诺书）。
3.1.3其他要求:（1）开标时投标单位需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信用报告、“信用河北”网站的信用报告（外省企业只需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信用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业基本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行贿犯罪记录截图，以上四份查询结果经扫描附在投标文件中。（2）代理机构应在开标后通过“信用中国”“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北省公司、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不良行为供应商库，现场完成对投标供应商违法失信行为、行贿行为和不良行为记录的查询，通过“天眼查”查询投标供应商单位负责人是否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将查询结果在评标结束前递交评标委员会审查，并填写《供应商不良行为查询记录表》。（3）与项目业主存在法律纠纷的企业不得参加本次项目招投标活动。 以上注意事项为必须实质性响应招标要求，若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内容，则投标供应商投标无效。
。
3.2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05-28 00:00 至 2025-06-04 23:59 （北京时间，下同）， 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http://www.smartprocure.cn) 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1) 供应商须在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完成注册供应商如未在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注册并获取到完整资料，导致投标无效的，自行承担责任。（2）编制响应文件需使用企业 CA，未办理 CA 的投标人，需进行企业 CA注册。CA 注册有一定周期，请及时办理以免影响本次项目。登录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咨询办理。（3）完成注册的供应商，从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自主下载采购文件及相关资料并及时查看有无澄清及修改。潜在供应商如对采购文件有疑问或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提出，若供应商在使用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过程中遇到任何操作性问题，可咨询客服。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技术支持及 CA 办理咨询联系方式：400-780-9998。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06-17 09:00:00 ，递交地点/交易平台为 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 。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内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惠智采智能采购综合管理平台 上发布。
7. 其他公示内容
无
8. 提出异议渠道和方式
河北秉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娜，联系电话：18031009901，邮箱：hebeibingzheng@163.com。
9.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名称：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规范办
电话：0310-3083908
电子邮箱：/
10. 本招标项目是否属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否
11. 本招标项目是否采用双盲评审
否
12.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使用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付费主体及收费标准
	标段名称
	付费主体
	收费金额(元)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卷烟干线运输服务项目
	投标人/供应商
	810


13.联系方式
	招标人：
	河北省烟草公司邯郸市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
	河北秉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邯郸市人民东路371号
	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丛台路358号滏新家园15-31

	邮编：
	/
	邮编：
	/

	联系人：
	张先生
	联系人：
	张娜

	电话：
	0310-3119898
	电话：
	18031009901

	传真：
	/
	传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网址：
	/
	网址：
	/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
	/

	账号：
	/
	账号：
	/






